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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都是

为了加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建设与管理，适应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而颁布的

部门规章。但两者颁布的背景和适用的范围不同。分析两者的理论基础、运行特点和存在问题，

提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应在坚持“双轨式”的基础上，选择“重点式”发展路径，更符合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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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Technical Rating System and the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National Occupa-

tion Standard effective in China are all department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team in China, and for adapting to the nee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undertaking and sport industry. However, the promulgating background and applicable scope of these two 

regulations are different.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bases, run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se 

two regulations,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the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system in China should, on the basis of sticking 

to the “twin track” system, select a “primary” way to development, which will meet the realistic need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s in China in a bette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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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以下简

称《制度》)于 1993 年 12 月 4 日由原国家体委颁布，

自 1994 年 6 月 10 日开始实施。截至 2004 年底，我国

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已达到 43 万人[1]。2001 年 8 月，

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

职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2005 年底我国开始

启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的培训、认证工作，

标志着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化进程迈入了实质

性发展阶段。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是适应我国体育事

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制度》和《标准》的

实施对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

关于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的发展路径，近年来一直存

在理论争议和实践冲突，在国务院第 560 号令所颁布

并于 2009 年 10 月 1 日施行的《全民健身条例》中，

也没有对此争议和冲突加以有效解决。因此，本文通

过《制度》和《标准》的比较及经济社会需求来探讨

未来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的发展路径。 

 

1  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的发展 

1.1  技术等级的设立 

《制度》于 1993 年 12 月 4 日由原国家体委颁布，

自 1994 年 6 月 10 日施行，共 19 条，将技术等级分为

三级、二级、一级、国家级 4 档。它是在深化体育改

革过程中产生的一项社会体育管理制度，填补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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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体育在人员管理方面的一个空白。从此，一

大批掌握体育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志愿指导者成为了社

会的一个特征群体，在推动社会体育发展进程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同时，部分社会体育指导员也开始尝试

和运作具有经营性质的有偿健身服务。 

1.2  职业标准的出台 

进入 21 世纪，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非常迅速，呈

现多元发展的趋势。社会体育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

介入的人群和资本越来越多，必须在管理理念、运行

机制、规章制度等方面给予规范。2001 年 8 月，由国

家体育总局编写、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标准》

正式出台，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工作

终于开始与资格证书制度接轨。 

在职业标准模式下，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编码

为：4-04-03-01，被收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的第 4 大类、4 中类和 3 小类中。主要内容

包括职业名称、职业定义、职业等级、职业环境、职

业能力特征、文化程度要求、培训要求、鉴定要求、

基本要求、工作要求、比重表等。职业等级设为 4 级：

初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高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师。 

 

2  《制度》与《标准》的比较 

2.1  两者的联系 

《制度》和《标准》都使用“社会体育指导员”

这一名称，两者都是为了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

建设与管理，适应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需要和发展。

其中，《制度》颁布在前，《标准》颁布在后，职业标

准是技术等级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合乎逻辑的发展

和完善，除了原有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价值之外，

还具有推动体育产业发展、扩大就业市场、调整产业

结构、提升服务质量等重大作用，对我国社会体育指

导员制度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

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规定：在非营利性社会体育

指导活动中从事指导工作的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在

营利性体育场所的劳动岗位从事指导工作的职业社会

体育指导员，都是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可缺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类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将并存

发展，相互促进，并按照各自的工作方式共同为全民

健身事业做出贡献[2]。 

2.2  两者的区别 

对于二者的区别，已有学者进行了宏观的阐述，

李相如等[3]认为：《制度》中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从

事社会体育活动的公益事业，其性质主要是义务从事

社会体育的指导工作(也可进行适当的有偿服务)，不

进入国家系列的劳动管理体系。《标准》中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主要从事社会体育的有偿指导工作，其性质纳

入国家劳动服务管理体系，进入社会体育产业市场，

主要从事社会体育和全民健身的经营和指导服务。由

国务院第 560 号令颁布的《全民健身条例》在第三十

一条第二、三款中明确规定：“国家对不以收取报酬为

目的向公众提供传授健身技能、组织健身活动、宣传

科学健身知识等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实行技术等

级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免

费为其提供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并建立档案。”[4]“国

家对以健身指导为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实行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以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进行健身指导

为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取得职业资格证书。”[4]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两者差异的

最上位解释。 

《制度》和《标准》更具体的区别在于法律地位、

类别属性、分级分类、考核审批和管理机构等方面： 

(1)法律地位。《标准》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属于国务院劳动部门规章，由

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委托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实

施。而《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得以

确认，属于国务院体育部门规章，由国家体育总局运

用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自行组织实施。 

(2)类别属性。《标准》是对历史上已经从事或今

后准备从事社会体育指导职业的人员的能力和准入证

明，纳入国家系列的劳动管理体系，主要是对职业社

会体育指导员工作进行规范。《制度》不纳入国家系列

的劳动管理体系，主要是对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

进行规范，绝大多数是业余、兼职、离退休人员所从

事的社会工作，不存在技术称号与岗位、工资挂钩问

题，是面向广大社会体育工作者的非职务性的资格认

定制度。 

(3)分级分类。虽然两者都按级别提出要求和进行

管理，但《标准》还下设有滑雪、游泳、健美操、健

身健美等 47 个不同的项目，强调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具

体服务项目的技术、指导和管理等能力，每个项目都

有各自的专项要求，分项目发放职业鉴定证书，培训

也比较严格和具有针对性。而《制度》除个别城市自

行深化改革外，一般不分设不同运动项目的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一般只采用通用教材。 

(4)考核审批。《标准》实行定期鉴定制度，由省、

部级职业技能鉴定站根据鉴定工作计划，安排发布鉴

定公告，对培训、鉴定和审批有严格的规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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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行政部门不定期地组

织培训与考核。 

(5)实施机构。《标准》是由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

部领导，国家体育总局的专职机构——人力资源开发

中心负责具体实施，各省、直辖市设立职业技能鉴定

站，负责本区域的职业技能培训、考核、鉴定工作，

职能和运作能够得到组织保证。《制度》是由国家体育

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负责实施，各省、地、县体育

行政部门分级在本区域实行管理，社体中心的主要职

能是开展和推广社会体育活动，并非专职机构。 

 

3  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发展的路径 

3.1  备选路径 

虽然在为数不多的我国体育法律制度中，专门关

于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规章就占两项，涉及此概念的还

有一部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一部行

政法规，即《全民健身条例》，但由于《制度》和《标

准》同时为国家层面的生效法律制度，在理论探讨、

政策划界和现实操作中都难免产生碰撞，甚至导致混

乱。如何选择适当的路径协调处理好两者关系，建立

起协同有效、切实可行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系，

是当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持续发展的核心问

题。同时，由于国家层面的制度和名称来之不易，其

内在的经济社会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比较充分，

老百姓对此也普遍接受和欢迎，“另起炉灶”和“改名

换姓”的方式显然不值得考虑，余下的备择路径就主

要存在 3 种，即“并轨论”、“重点论”和“双轨论”
[3]。 

第一是“并轨式”发展路径。即把技术等级直接

并入职业标准模式，使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合二为一，

有利于统一认别、适应社会，全面发展。 

第二是“重点式”发展路径。即暂时保持技术等

级模式的现有状态，着重发展职业标准模式，在前进

中根据我国体育改革发展的走向和进程逐步调整到

位。 

第三是“双轨式”发展路径。即让职业标准和技

术等级保持现状、长期并存、分别发展，以满足我国

社会体育不同的现实需求。 

3.2  路径选择 

在以上 3 个备选路径中，“并轨式”在现实中不可

行。因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并不同意把现有

技术等级模式下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直接转到职业标准

序列之中，必须通过重新培训和考试、资格重新认证；

其次，体育部门也担心并轨会导致现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数目锐减，使前些年的队伍建设付诸东流，工作出

现真空。 

“双轨式”发展路径目前得到政府部门和诸多学

者的认同。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二者指导

方式上的区别可以允许其在管理模式上有所不同，《制

度》更多针对自愿业余性指导服务而侧重强调是为了

鼓励社会体育指导员积极工作，《标准》则因是职业指

导岗位而更多强化对劳动力资源的规范管理[5]；另一方

面，《制度》是一规范的部门规章，其实施后又进一步

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和《全民健身条例》等国家推行定位；《标准》则是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教育法》制定并进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的部门规

章，二者都是体育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成员，是体现

国家意志和权力的法制行为[6]。 

于善旭等[6]提出两类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应并存发

展，需要建立统一协调、分别规范的管理模式。“双轨

式”发展路径本身符合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总体需要，

两种方式都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在现实的实践中，

从这两种方式体现出的发展趋势来讲，《标准》的发展

势头明显要超过《制度》。这与社会需求、实施策略、

制度保证、鉴定体制等多种因素有关。另外，在传播

效果上，“双轨式”容易导致识别混乱，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益性和职业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现使用统一称

谓，但二者在鉴定标准上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松”，

后者“严”。鉴定尺度的不同使国家社会体育指导员的

品牌和公信力将难以树立，国家制度的权威性将受到

损害；在监督管理上，“双轨式”政出多门，既难以真

正划清现实生活中社会体育指导行为的诸多界限，也

难以真正划清不同管理部门的监管职责，制度(包括地

方立法)所预设的监管机制可能失灵。 

“重点式”发展路径实际上应当是“双轨式”的

延伸，在坚持“双轨式”的基础上有所侧重，研究认

为“重点式”发展路径更符合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

展的现实需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着重发展职业标准模式符合我国各项改革发

展的总体原则，即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原则，这

个原则不能变。早在 1993 年 10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

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就提出“要制订各种执业的资格标准和录用标准，实

行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证书两种证书制度。”其后《中

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又分别对实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做出了明确

规定，职业标准在全国各行各业早已成为劳动资源管

理的通行做法，体育部门现在重点发展它，性质是补

课、接轨，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这与强化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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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服务功能并不相悖，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市场职业

化发展，然后向市场购买专业化服务的方式，体现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服务职能。 

(2)着重发展职业标准模式与我国体育改革发展

的形势是适应的。与商业、工业等传统产业不同，体

育产业的概念在我国提得较晚，而且一经提出就约定

俗成地被体育行政部门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并列为

体育的“三大块”。但从逻辑上分析，这并不是一种严

谨、恰当的体育分类。体育产业是相对于体育事业(群

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概念，或者说体育产业是基于群

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产业、是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大潮下，社会

体育所固有的经济属性在我国也由隐性转为显性，透

过体育市场和体育消费呈现出来；有市场、有需求，

就必然要有供给，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作为体育产业

的重要人力资源，其地位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体育健

身娱乐业已经明显出现人才缺乏的发展“瓶颈”问题。 

(3)着重发展职业标准模式与我国社会体育职业

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创

始之时，技术等级的明文规定就不排斥有偿服务；事

实上，由于存在着现实需求，社会上少见的并不是从

事有偿服务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所缺乏的是管理此类

隐性职业群体的法规性依据；随着大众体育消费需求

日益高涨、体育健身休闲业快速发展、各层级退役运

动员就业压力攀升及体育高等职业教育序列的毕业生

大量涌现，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以此作为终生职业，职

业标准模式有利于在社会体育服务领域建立就业评

价、打通就业渠道、规范就业行为、提高就业回报，

从而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最终为大众科学健身提

供保障。 

(4)着重发展职业标准模式与以人为本、加强市场

监管的要求是匹配的。职业标准与技术等级相比，许

多事项边界更加清晰(例如资格证书区分具体的运动

项目)，鉴定发证更为严谨，是否超项目和超级别从业

更易于认定和处治。也正因为如此，新颁布的《全民

健身条例》在第三十二条中规定，经营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必须符合的条件之一就是“具有达到规定数量的

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

员”。而所谓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以其核心特征——

志愿性来衡量，其实早在技术等级模式创设之前，志

愿从事体育锻炼普及工作的一直不乏其人；而在技术

等级模式设立之后，虽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一方面

各级政府在这方面的日常支持力度非常有限，时有重

数量轻质量、重发证轻管理等倾向，另一方面社会体

育指导员挂名不出力(休眠指导员)、志愿性和有偿性

相互混杂等现象也相当普遍；而近年来各类“志愿者

服务”蓬勃开展、深入人心，很多职业社会体育指导

员或专业体育人士也很乐意适当兼顾公益性的社会体

育指导活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出发，技术等

级并不必然与以人为本协调，职业标准也并非必然与

以人为本相悖，动用国家强制力和行政资源使公益社

会体育指导员作为一种模式而独立存在，其必要性已

不充分；但鉴于当下“并轨式”的不可行和“双轨式”

的不足取，暂时保持技术等级模式的现状，着重发展

职业标准模式，就成为社会体育与经济社会相融合的

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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